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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 

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李新亚 

注册资本：4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4月29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２号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大型科技企业集团，始建

于1956年，机械总院拥有15家全资及控股子企业(公司)，实行母子公司式集团管

理体制。机械总院现拥有5000名员工。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3位、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21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06位、"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0位。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取得科研成果及专利广泛

应用于机械制造、航空航天、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冶金、建筑、汽车、环保和

能源等国民经济重要产业领域。 

经营范围：机电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及产品

的销售；机械制造、材料工程的装备、成套技术的开发、销售，机械制造生产线



的开发、工程承包；自动化技术及计算机硬件、软件开发、销售；机械、电子设

备、精密零件的开发、销售；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设备开发、销售，工程

承包；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发及工程承包；标准化及计量技术服务；质量检验、质

量认证的管理；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广告业务；供热业务（供热区域以北京

市供热运行单位备案登记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锻股份”或“公司”）与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战略合作协议于 2016年 4月 21 日在合肥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如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需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决策程序。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不适用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 

为增进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与公司的深度合作，全面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推动

国家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双方领导与专家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决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二）合作的目的 

合锻股份是集液压机、机械压力机等各类高精专用机床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是我国大型锻压设备自动化成套技术与装

备产业化基地和中国金属成形机床制造行业的骨干企业。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大型科技企业集团，作为

从事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研究院和现代制造服务业企业，是我国

装备制造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公司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战略合作是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将为材料成型

技术研究、成型装备开发、科技成果验证和行业综合服务提供重要平台，形成科

学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中试生产验证—行业技术服务的创新链。 

（三）主要内容 

1、联合申报各类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科技计划、国防军工科研专项等；  

2、在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成套方面加强合作； 

3、通过强强联手形成竞争团队，体现整体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共同开

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共同发展； 

4、加强专家交流、推动技术与市场信息共享，互为提供便利条件，推动科

学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中试生产验证—行业技术服务的持续合作。 

（四）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不适用 

（五）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目前已满足的条件。 

不适用 

（六）协议条款有附加或者保留条件的，应当予以特别说明。 

不适用 

（七）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作协议的签署能充分挖掘双方业务领域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促进

双方市场开拓。另外对公司开展高端装备创新设计、材料成型工艺技术、航空航

天、智能制造、机器人成套、智能化装备研制开发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2、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 



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具体合 

作事项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6日 

 

 


